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

　Ⅰ．中…　Ⅱ．全　Ⅲ．法典－中国　Ⅳ．Ｄ９２０．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２）第０４１２１１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ｉｎｆｏ＠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电话／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７９６
网址／ｗｗ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２

法规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１０００７３）
电子邮件／ｌａｗ＠ｌａｗ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ｒｐｃ８８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读者热线／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２９　６３９３９６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３９３９６５０

书号：ＩＳＢＮ７－５０３６－３４６３－４／ＬＲ·５·１４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

（１９８４年６月７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１年８月３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

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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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合理利用，改善
生态环境，发挥草原经济效益，促进畜牧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草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境内的一切草原，包括牧区、半

农半牧区、农区、城市郊区和林区的草场，以及草场上的野生植物、
野生动物资源。
第三条　加强对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利用，是自治区各

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对所辖区域内的一切草原要全面勘测，制订总

体规划，严格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有计划地进行建设，保障草
原的生态平衡和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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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各族人民经常进行保护草原的教育。对于
保护草原有重要贡献的要给予奖励；对于破坏草原构成犯罪的要
依法惩处。
第四条　保护草原是一切单位和公民应尽的义务。对破坏草

原的行为，一切单位和公民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五条　自治区境内的草原，属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社会
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一）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拨给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使用
的草原，没有开发利用的草原和其他不属于集体所有的草原，都属
于全民所有。

（二）牧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都属于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

（三）草原上的小片林木、灌木、芦苇、药材等野生植物，除经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划拨给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单独经营的，属
于全民所有以外，均属拥有草原所有权的单位所有。
第六条　草原所有权确定后，要造册登记，属于集体所有的草

原，要发给《草原所有证》；属于全民所有的草原，要发给使用单位
《草原使用证》。《草原所有证》和《草原使用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统一印制，旗县级人民政府颁发。
第七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的单位，可以将草原划分承包给经

营单位或者个人长期使用，落实草原保护、管理、建设、利用的责任
制，使其同牲畜的承包责任制相适应。
草原承包者，对所承包的草原有管理和利用的权利，也有保护

和建设的义务。承包双方要签定合同。对于保护、管理不善造成
草原退化或者植被破坏，又不积极改良和恢复的，拥有草原所有权
的单位可以终止其承包合同。
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有偿转让。
没有开发利用的属于全民所有的草原，由旗县级人民政府统

一管理。
第八条　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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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禁止买卖和变相买卖草原，禁止以其他方式非法转
让、侵占草原。
第十条　草原的权属发生争议时，有关各方应本着有利于民

族团结、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协商，合理解决；
达不成协议的，由各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或者仲裁。

（一）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和集体经济组织与旗县所属单位之间
的争议，由旗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或者仲裁。

（二）旗县之间和旗县与盟市所属单位之间的争议，由盟行政
公署、市人民政府进行调解或者仲裁。

（三）盟市之间和盟市与自治区所属单位之间的争议，由自治
区人民政府进行调解或者仲裁。

（四）自治区与毗邻省、区之间，自治区与国务院各部门所属单
位之间的争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出面协商，或者报请国务院处
理。
第十一条　对草原权属争议的裁决，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接

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作出仲裁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
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
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
行仲裁决定的，由作出仲裁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在调解或者仲裁草原权属纠纷时，对于界线不清

发生的争议，应按下列原则处理：
（一）自治区与毗邻省、区之间的界线，以当地解放时为准。
（二）旗县之间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界线，以合作化时为准。
（三）场（厂）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界线，以批准建场（厂）规

模和界线的文件为准。
（四）上述（一）（二）项规定时间后发生的争议，经旗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重新划定或者裁决的，以划定或者裁决的文件为准。
第十三条　在草原权属争议未解决前，有关各方都必须保持

边界现状，不得以任何借口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不得在有争议地
区兴建永久性建筑，不得破坏有争议地区已经建成的生产设施。

第三章　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和利用

　　第十四条　拥有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单位，对所经营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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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要进行资源调查，制定建设和利用规划。根据资源特点，发展
畜牧业和工、副业生产。
第十五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对所辖区域内的草原，要根据不

同类型和不同年份，分别规定适宜载畜量。
草原使用单位要定期进行草场查测，根据实际产草量，确定每

年牲畜的饲养量和年末存栏量，实行以草定畜，做到蓄草平衡。
草原管理机关对于超载放牧出现退化、沙化的草原，可责成使

用单位采取轮歇休闲、封滩育草、建设草库伦或补播牧草等措施，
恢复植被。
第十六条　草原承包者对所承包的草原，要按照统一规划，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良和建设。要种草种树，建设人工草场，不断
提高草原质量，维护草原生态平衡，防止草原退化、沙化。
草原建设的成果，谁建设归谁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犯。草原使用权转移时，接收单位或个人对已有的建设成果要给
予合理补偿。
第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使用全民所有

草原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
规定执行。
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由征用或者使用单位提出申请，经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草原管理机关签署意见，报送同级土地管理机关审
核，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征用或者使用草原十亩以下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十亩

以上，一百亩以下的，由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一百
亩以上，二千亩以下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建设征用草
原应由用地单位支付草原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征
用草原的单位，要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照顾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
活。因国家建设征用草原造成的多余劳动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安置。
国家建设需要临时使用草原的，由草原管理机关批准，用地单

位支付临时使用草原补偿费。
第十八条　遇到严重自然灾害，需要在旗县之间、盟市之间调

剂使用草原，或者在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借用草原的，要本着团结互
助，自愿互利的原则，由有关各方协商，签定合同，明确范围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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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报上一级草原管理机关批准。
第十九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开垦草原，破坏植被。

国家调整国土规划需要开垦草原的，由旗县级人民政府逐级上报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严禁在下列地区开垦草原：
（一）易沙化又没有保护措施的地区；
（二）二十度以上的坡地；
（三）年均降水量三百五十毫米以下的无灌溉地块；
（四）权属有争议的地区；
（五）主要牧道和牲畜饮水、舔碱的地区。
第二十一条　对已开垦的草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封闭，种草种树，恢复植被：
（一）造成沙化、风蚀或水土流失的；
（二）违法开垦的。
第二十二条　在草原上进行捕猎活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

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严加管理。禁止在草原上捕猎和收
购鹰、雕、猫头鹰、百灵鸟、沙狐、狐狸和鼬科动物。
第二十三条　在草原采集野生植物，要取得草原使用单位的

同意，经旗县级草原管理机关批准，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旗县级人
民政府要根据野生植物资源状况，规定年度计划收购量，严禁乱挖
滥采和超量收购。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对区内珍贵的、

特有的和稀有的动物、植物资源，划定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区
内，未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禁止砍伐、采集、捕猎和其他生产活
动。
第二十五条　防止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污染草原。对已经造

成的污染，排污单位要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进
行治理，并负责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主要的草原公路，由交通部门明确划定，设立标

志，负责养护。随意碾压草原形成的道路，要加以封闭。
第二十七条　商业、供销部门集中赶运牲畜，要按当地草原管

理机关指定的路线行进。
第二十八条　经批准在草原进行地质勘探、打井、开矿、采石、

取沙、挖药材等造成的坑槽，由使用单位和个人负责回填，恢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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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草原防火期内，对可能引起草

原火灾的活动，要采取预防措施。发生火灾要迅速组织力量扑灭。
第三十条　借场放牧、采集野生植物、勘探、施工、打井、开矿、

采石、取沙、赶运牲畜破坏草原植被的，要缴纳草原养护费。
草原养护费由旗县级草原管理机关统一收取和管理，用于草

原建设。

第四章　草原管理机关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畜牧主管部门为草原管理机关，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草原管理工作。
各级草原管理机关的草原监理机构及其在苏木、乡、镇的派出

机构或者草原监理员，负责所辖区域内的草原监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草原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草原法律、法规和政策，检查监督草原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实施；
（二）负责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审核登记、管理，受同级人民

政府委托发放《草原所有证》和《草原使用证》；
（三）会同土地主管部门办理征用草原和临时使用草原的有关

具体事宜；
（四）受理开垦草原的申请，办理在草原临时作业的发证、监督

工作；
（五）处理草原权属争议和调剂使用草原的具体事宜；
（六）核定草原载畜量，对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利用实行监

督；
（七）查处违反草原法律、法规，破坏草原和草原建设设施的行

为；
（八）会同森林草原防火部门做好草原防火工作；
（九）对森林警察驻草原部队执行草原监理任务进行指导；
（十）收取、管理和监督使用草原养护费、使用费。
第三十三条　草原监理人员必须统一着装，并佩戴执勤标志

和证件，在旗县级草原监理机关领导下，负责检查、监督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本条例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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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森林警察驻草原部队的主要任务是：
（一）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及本条例；
（二）配合草原管理机关执行草原监理任务，制止破坏草原行

为；
（三）配合防火部门执行草原防火、灭火任务；
（四）依法保护草原上的野生动物。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五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
政府或者草原管理机关给予奖励。

（一）在草原的保护、管理、建设、利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同各种破坏草原行为进行斗争有显著功绩的。
（三）在组织或者参加扑灭草原火灾中有显著贡献的。
（四）在草原科学研究、资源调查和技术推广等方面有显著成

绩的。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占用、买卖或者非法转让草原的。
（二）非法开垦草原或者拒不执行对已开垦草原限期封闭决定

的。
（三）非法在草原上作业的。
（四）超载牲畜、抢牧、滥牧严重破坏草原的。
（五）机动车辆不按固定线路行驶，碾压破坏草原的。
（六）违反草原防火规定，造成草原火灾的。
（七）破坏草原水利设施和畜牧业生产设施的。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处罚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管理机关

决定。行政处罚包括警告、没收工具、没收非法所得、罚款、责令当
事人具结悔过。给予行政处罚的，同时责令退耕还牧，种草种树，
限期治理，恢复植被。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
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阻挠、妨碍草原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和草原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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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草原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和草原监理人员在执行

公务中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由所
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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